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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華國中家長會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晚自習實施計畫 

一、實施期程：109/9/10（週四）至 110/1/15（週五）17:50～20:30 (17:50 點名、休息，18:00 開始自習，

19:00 休息 10 分鐘) 

二、自習地點︰綜合大樓一樓會議室 

三、參加對象︰本校學生(九年級優先) 

四、辦理單位：家長會。 

五、協辦單位：教務處及總務處。 

六、報名時間︰109/9/8(二)截止，其他報名時間以每個月最後一週週四方可入班。 

七、報名費：參加自習學生每人酌收費用(含場地電費,詳見報名表)。清寒學生憑低收入戶證明或

導師開立之清寒證明，費用全免。 

八、報名方式： 

1.填妥報名表，字跡務必工整，填寫之資料須能清楚辨識，資料不全視同報名未完成。 

2.報名表每班發放 5 份，不足者請向教務處課研組索取，若有餘也請送回。9/8(二)前將報名表及

費用交至總務處出納組，出納組核章後之報名表再交至教務處課研組，以便統計人數及優先安排

座位。(中途退出概不退費) 

3.下列情形者請勿報名：(暫列候補，有餘額才開放) 

  (1)第一學期中途退出自習者 

  (2)無法配合規定時間者(特殊狀況請在報名表上註記) 

  (3)無法堅持到 20:30 者(因特殊原因須提前離開者，請開立家長及導師證明) 

4.晚自習因上課至第九節者統一於 18:30 前進入會議室，無第九節課程時則於 17:50 進入會議室；

因補習須提前離開者統一於休息時間離開(在報名表上請註明補習日期)。 

九、學生規範：參加自習須服從輪值教師指導，以下規範請務必恪守，違規一項，記點一次，違

規紀錄達 3 次，則取消自習資格。 

  1.準時進入自習教室，點名時人必須已在座位上。 

  2.依排定座位入座，不得擅自更換座位。 

  3.自習時間不得任意離開座位，上廁所須徵得輪值老師同意。 

  4.自習時間不得要求回教室拿東西，請事先備妥當日自習所需書本及物品。 

  5.自習時間不得打瞌睡或趴睡；當日身體不適者，建議請假回家休息，不要勉強。 

  6.自習時間須保持安靜，不得討論或傳遞任何物品(如：紙條、用具… 等。) 

  7.自習時間只可攜帶開水進入自習教室。 

  8.自習時間不得聽耳機、閱讀與課程無關之書籍或資料。 

9.自習不得任意缺席，若因故非請假不可，請事先填妥粉紅色小假單(到教務處索取)或者請家長

親自打電話(自習開始前 1 個小時)至教務處 531-6605*118 課研組請假。未事先請假視同無故缺

席，記違規一次。特別提醒：不論任何原因，請假次數達 10 次者，視同缺席次數過多，亦將

取消自習資格，請慎重考量自習請假。 

十一、此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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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劃晚自習的日期 

 

日期 原因 

9/26 補上課日 

10/12～16 定期考及校外教學 

11/13、14 校慶 

11/16 校慶補假 

11/26、27 定期考 

 

1、遇模擬考、定期考及國定假日夜自習暫停活動。 

2、因臨時活動須暫停夜自習，會公告於網路及自習教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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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華國中家長會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晚自習實施計畫 

【資料請務必填寫確實、字跡工整，先繳費再至課研組交報名表】 

學生 

姓名 
 

班 

級 
 

座 

號 
 

導師

簽名 
 

電話 
家電︰                       

手機︰(父)                (母)                 本人                

` 

實施日期：109/9/10(四) 至 110/1/15（週五）  報名時間︰第一梯次 109/9/8(二)截止 

自習時間︰每日 17:50～20:30 休息時間：19:00～19:10 

地點：校史室或綜合大樓會議室 

□每天都參加        

只能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參加。(請勾選) 
若有補習必須提前離開或晚到，請於下方欄位說明↓ 

特殊

狀況

說明 

1.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上第九節(資優班或學習扶助課程) 18:40入班 

2.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說明：  

 

總務

處 

收款 

1.□晚自習報名費＄1300 元。 

              (請自行合計填寫) 合計              元 

總務處出納組 

收費核章 

  

 
共收            元 

(此項由總務處填寫) 
2.□願意樂捐新台幣___________元，提供家長會經費，支援

學校辦理升學輔導相關活動。(請自行填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課後自習活動，並要求其確實遵守自習之相關規定，如有

違規，記點達 3 次，或請假次數達 10 次，接獲學校通知取消其自習資格，且不退

還已繳交之費用，本人絕無異議。 

學生簽名：                      (已詳閱實施計畫及規定) 

家長簽名：                      (已詳閱實施計畫及規定)                   

(此申請書暨家長同意書經總務處出納組收費核章後請交回教務處研發組)

序號 座位 

教務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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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出納組留存） 

茲收到       年       班       號                    同學參加新竹市光華國中協辦 109 學年度

第一學期學生晚自習活動費用 

 

                                        （此項會另開正式收據，以供報稅之用） 

經手人：                           日期：  

－－－－－－－－－－－－－－－－－－－－－－－－－－－－－－－－－－－－－－－－－－－－ 

收據（學生留存） 

茲收到       年       班       號                    同學參加新竹市光華國中協辦 109 學年度

第一學期學生晚自習活動費用 

 
 

經手人：                           日期： 

 

□ 晚自習報名費 1300元 

□ 願意捐助新台幣             元整    收據捐款人抬頭為                 

□ 晚自習報名費 1300元 

□ 願意捐助新台幣             元整（此項會另開正式收據，以供報稅之用） 


